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的说明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北京东进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东

进航科”）100.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上市类第 1号》等相关规定及要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产业

政策和交易类型进行如下说明：

一、本次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

第 1号》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

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

保、新能源、生物产业；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转型升级

的产业”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东进

航科 100.00%股权，并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

易完成后，东进航科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以规划设计与工程设计为核心业务，并进一步延伸至工程总承包及管理

领域和智慧城市领域。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公司整体业务所属行业为“M74 专业技术服务业”。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面向军民航空中交通管理领域的空管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以及面向低空空中交通管理领域包含空域规划与评估、飞行服务系统及

平台建设、运营及应用服务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标的公司整体业务所属行业为

“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属于《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上市类第 1号》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



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

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

料、环保、新能源、生物产业；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转型

升级的产业”。

二、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公司以规划设计与工程设计为核心业务，并进一步延伸至工程总承包及管理

领域和智慧城市领域。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公司整体业务属于“M74 专业技术服务业”。从细分业务来

看，公司从事的规划设计和工程设计业务属于“M74 专业技术服务业”，公司从

事的智慧城市业务属于“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面

向军民航空中交通管理领域的空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面向低空空中

交通管理领域包含空域规划与评估、飞行服务系统及平台建设、运营及应用服务

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标的公司整体业务所属行业为“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从细分业务来看，标的公司从事的空管产品、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及平台类

业务属于“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标的公司从事的低空空域规划与评估

业务属于“M74 专业技术服务业”。因此，公司与标的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

游。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三、本次重组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三十六个月内，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经测算，本次交易未达

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至第（四）项标

准，亦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均为李锋、钮卫东、张靖、朱建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四、本次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张宁等 21名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

的东进航科 100%股份，并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

五、上市公司是否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结案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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